
担心知识不够曾退缩

《谢谢了，我的家》第一
季由资深新闻节目主播敬
一丹主持，反响甚佳。于
是，当第二季节目筹备之
初，台领导找到鞠萍，她的
第一反应是打退堂鼓。“去
年的节目有很好的影响力，
内 容 注 重 家 庭 ，家 教 ，家
风。但我没有读过太多的
书，我学幼师，知识储备确
实是太欠缺了，我开始是退
缩的。”鞠萍坦言是制作人、
导演持续为她打气，才使她
有勇气接下这个任务，于
是，参加多次策划会，以极
大的热情投入其中。

心态放轻松后，鞠萍需
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是改变
自己的语音语调。过往 35
年，她主持少儿节目惯常以
细亮的语音语调和小朋友
们对话，活泼开朗，转型做
访谈节目主持人则需要温
和沉静地和嘉宾交流，鞠萍
坦言一开始的确紧张，还下
了特别多的功夫“补课”。

“我这个小嗓音，小假嗓太
多了，得深沉起来，要慢速
才够深沉。还有就是节目
采访的有些人物，我以前都
不怎么知道，所以我需要下
特别多的功夫去了解。好
在导演跟我说，你不用谈他
们的成就，因为咱们讲的就
是家长里短儿，爷爷什么
样，爸爸什么样，留给我们
哪句话……这些内容对我

来说是一个有共性能深入
的话题。”节目开始录制后，
她每天向导演要串联词和
资料，把自己 50 年没有学
过、看过的历史知识、人物
介绍，用一个月硬补了一
下。

虽然让自己归零重新
上路，但鞠萍三十多年练就
的 一 身 功 底 也 并 没 有 浪
费。《谢谢了，我的家》的录
制节奏非常紧张，有的嘉宾
只有一两天时间完成一场
大录制。主持人就要配合
嘉宾时间连轴转，以至有几
天的时间，鞠萍的嗓子完全
沙哑了。鞠萍回忆，采访秦
沛的那期节目，嘉宾时间已
经约定，自己的嗓子却全哑
了，但那也必须得录。“幸好
我还算是一个配音小能手，
因为我给好多动画片配音，
所以给自己配音就更容易
了。”鞠萍说，后来采访秦沛
先生的那一集主持词是后
来配的，因为当时现场嗓子
是哑的。

家风传承靠做不靠说

《谢谢了，我的家》第二
季邀请了很多有辨识度的
嘉宾，他们出生年代不同，
家庭背景不同，成长轨迹不
同，却无一例外收获了家庭
或坚毅或勤俭或勇敢或律
己或乐观的力量感染，最终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之
路。从茅盾之孙沈韦宁、华
罗庚之女华密、徐悲鸿之孙

徐小阳、周恩来侄女周秉
宜、孙中山孙女孙穗芳等

“名门之后”，到中国著名呼
吸病专家钟南山、中国第一
位交响乐女指挥郑小瑛、

“华人船王”赵锡成等耳熟
能详的“星光人物”……听
了嘉宾们的故事，鞠萍也有
很多感动，“我们希望让今
天的观众了解，为什么这些
人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和
他们家里的影响、榜样作用
分不开的。”

主持这档节目，也让鞠
萍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往事，
她回顾自己的家风传承，不
靠家长的说教，而是从小跟
着家长做事养成的。“你想让
孩子能够有一个孝顺、正直
的品格，你自己就得做出
来。”鞠萍举例，自己在勤俭
节约上得自父亲的家风传
承，她又把这个好品德传承
给了儿子。“我父亲是解放
军，山东人。山东人的家庭
比较省吃俭用，无论到什么
时候都不会浪费任何东西。
所以到现在，我们喝的饮料
瓶子都是搁在车里拉回家去
卖。到今天我都会把一些废
纸、空瓶子带回去，卖个10块
20块的。现在对我儿子也同
样，袜子破个洞，我会拿针线
给他缝好。”说到这儿，鞠萍
笑着拿出自己的主持人手
稿，解释这些用过的纸张自
己都会随手装进包里带着，
反复利用后，还能拿回家卖
废品。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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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名誉侵权案件
中，导演陈凯歌被法院认定
在200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
构成了对当事人邱路光的
侵权。此后陈凯歌拒不道
歉。2019年1月8日，北京
海淀法院公告表示，因陈凯
歌拒绝履行判决中书面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的义务，根
据当事人邱路光申请，法院
刊登判决书部分内容向社
会公示。法院判决书的部
分内容刊登如下：

法院判决认为：名誉，
指社会对特定人的品行、道
德、才干和情操等方面的综
合评价。名誉权，是民事主
体对其名誉享有的不受他
人侵犯的权利。根据法律
规定，“撰写、发表文学作
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定的人
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的情
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
似，不应认定侵害他人名誉
权。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
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
人或者特定事实为描写对
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者
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
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
他人名誉权。”泄露并宣扬
他人隐私，给他人声誉造成
不良影响的，也是侵害名誉
权的行为。隐私，通常是指
个人的私生活，包括个人生

活和行为上所不愿公开的
一切秘密。

庭审中，陈凯歌经法院
公告传唤未到庭应诉，实际
放弃了答辩的权利。被告
陈凯歌在不能证实自己所
描述情节真实性的前提下，
杜撰的原告邱路光与女护
士接触、私逃后又被抓回的
经过，甚至被开除党籍军籍
和判处刑罚的内容，具有诽
谤、贬损原告邱路光人格、
披露他人隐私的过错，在一
定范围内势必造成原告邱
路光社会评价的降低，被告
陈凯歌应承担相应的侵犯
原告邱路光名誉权的侵权
责任。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审理后判决如下：一、本
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陈
凯歌在《法制日报》、《北京
晚报》、《作家文摘》向原告
邱路光书面赔礼道歉，消除
影响，道歉信的具体内容由
本院审核。判决同时显示，

“如被告陈凯歌到期不履
行，由本院将本判决书主文
通过上述媒体发布，相应费
用由被告陈凯歌负担。”

8日下午，针对在名誉
权案中被指拒绝向当事人邱
路光道歉一事，陈凯歌发律
师声明称此前并未收到过该
案传票，故未能参加庭审，对
案件判决情况并不知悉，同
时表示得知情况后已第一时
间与法院联络沟通并委托律
师立刻履行生效判决内容，
将执行款项汇至法院指定账
户。 本报综合消息

“鞠萍姐姐”转型 卖力补课 陈凯歌回忆录涉诽谤

自从 1984 年进入央视担任少
儿节目主持人，被几代人亲切称呼
了35年的“鞠萍姐姐”转型了。就
在 上 周 五 央 视 中 文 国 际 频 道
（CCTV4）开播的全球华人家庭文
化传承节目《谢谢了，我的家》第二
季中，鞠萍首次主持文化类访谈节
目，一袭端庄持重的白衣裙亮相，
和到场嘉宾聊家庭，说家风，亲切
随和。接受采访时鞠萍坦言，自己
一度很担心如何面对大家，是在导
演的鼓励下才放下紧张，“我就把
自己定位成一个细心的倾听者，随
你笑，随你泪。”


